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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 2015 年 7 月 7 日 在 江 苏 师 范 大 学 召 开 卓 越 教 师 培 养 计 划 启 动 及 专 题 研 讨 会 。 附 件 ： 1 . 教 育 部 卓 越 教 师 培 养 计 划 项 目 名 单       2 . 江 苏 省 卓 越 教 师 培 养 计 划 项 目 名 单    3 . 卓 越 教 师 培 养 计 划 项 目 管 理 办 法 4 . 卓 越 教 师 培 养 计 划 项 目 专 家 委 员 会 5. 江 苏 省 卓 越 教 师 培 养 计 划 改 革 项 目 实 施 方 案       6. 关 于 召 开 卓 越 教 师 培 养 计 划 启 动 及 专 题 研 讨 论 会 的 通 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省 教 育 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 年 6 月 26 日 抄 送 ： 教 育 部 教 师 工 作 司 。 江 苏 省 教 育 厅 办 公 室             2015 年 6 月 26 日 印 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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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、 对 经 评 审 立 项 的 改 革 项 目 ， 省 教 育 厅 给 予 一 定 的 经 费 支 持 。 经 费 主 要 用 于 培 养 方 案 制 定 、 教 育 教 学 资 源 建 设 、 学 生 培 养 和 教 师 教 育 师 资 队 伍 建 设 等 。 同 时 给 予 一 定 的 政 策 支 持 ， 优 先 支 持 项 目 学 校 开 展 教 育 硕 士 学 位 教 育 工 作 ， 优 先 安 排 师 范 类 专 业 招 生 计 划 ； 教 育 部 、 省 教 育 厅 卓 越 教 师 培 养 计 划 建 设 项 目 ， 在 职 称 评 审 中 分 别 视 作 国 家 级 、 省 级 教 改 项 目 ； 卓 越 教 师 培 养 计 划 建 设 项 目 参 与 教 师 ， 优 先 进 入 国 内 访 问 学 者 计 划 和 江 苏 省 高 校 优 秀 中 青 年 教 师 境 外 研 修 计 划 。 二 、 成 立 卓 越 教 师 培 养 计 划 改 革 项 目 执 行 办 公 室 （ 以 下 简 称 “ 项 目 办 ” ） ， 设 在 江 苏 省 教 师 教 育 专 业 指 导 委 员 会 ， 负 责 项 目 具 体 组 织 管 理 和 日 常 事 务 。 项 目 办 下 设 立 卓 越 教 师 培 养 计 划 专 家 委 员 会 （ 以 下 简 称 “ 专 家 委 员 会 ” ） ， 专 家 委 员 会 依 托 江 苏 省 教 师 教 育 专 业 委 员 会 各 专 业 分 会 开 展 工 作 ， 指 导 专 家 由 师 范 院 校 、 中 小 学 专 家 及 教 育 行 政 部 门 同 志 组 成 ， 负 责 项 目 的 论 证 、 指 导 、 咨 询 、 评 价 等 。 三 、 有 关 高 等 学 校 要 高 度 重 视 卓 越 教 师 培 养 计 划 改 革 项 目 实 施 工 作 ， 成 立 工 作 领 导 小 组 ， 强 化 项 目 实 施 工 作 领 导 。 要 按 照 项 目 实 施 方 案 ， 精 心 筹 划 ， 周 密 安 排 ， 在 招 生 选 拔 、 协 同 培 养 、 人 才 培 养 、 教 师 队 伍 建 设 等 方 面 进 行 综 合 改 革 ， 在 经 费 投 入 、 政 策 支 持 等 方 面 提 供 有 力 保 障 ， 确 保 改 革 项 目 顺 利 实 施 。 省 教 育 厅 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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